
不動產役權設定契約書填寫說明 
壹、一般填法 

一、以毛筆、黑色、藍色墨汁鋼筆、原子筆或電腦打字正楷填寫。 

二、字體需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增、刪文字時，應在增、刪處由訂立契約人蓋章，不得使用修正液（帶）。 

三、關於「權利價值」金額之數目字，應依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填寫，如 6億 3944萬 2789元。 

四、如「土地標示」「建物標示」「申請登記以外之約定事項」及「訂立契約人」等欄有空白時，應將空白欄以

斜線劃除或註明「以下空白」字樣。如有不敷使用時，可另附相同格式之清冊，並由訂立契約人在騎縫處

蓋章。 

貮、各欄填法 

一、「供役不動產土地、建物標示」第（1）（2）（3）（4）（6）（7）（8）（9）欄︰應照供役不動產土地、建物登

記資料所載分別填寫。第（9）欄「總面積」係指層次及附屬建物面積總和。。 

二、「需役不動產土地、建物標示」第（11）（12）（13）（14）（16）（17）（18）（19）欄︰應照需役不動產土地、

建物登記資料所載分別填寫。第（19）欄「總面積」係指層次及附屬建物面積總和。 

三、第（5）（10）欄「設定權利範圍」：填寫各筆土地、建物設定不動產役權之範圍。如係以土地或建物內之特

定部分範圍設定者，應填寫面積並附具「不動產役權位置圖」。 

四、第（15）（20）欄「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按各筆資料所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如所有權、地上權、

永佃權、典權、農育權、耕作權或租賃權)分別填入。 

五、第(21)欄「權利價值」：將各筆土地、建物之不動產役權價值之總和填入。 

六、第(22)欄「存續期間」：按訂立契約人約定填寫。如不動產役權定有期限者，將其起迄年月日填入，但以需

役所有權以外之用益物權或租賃關係設定不動產役權者，約定之期限不得逾該用益物權或租賃權之期限；

如約定無期限者，填寫「無」字樣；如未有約定者，以斜線劃除。 

七、第(23）欄「設定目的」：按訂立契約人約定填寫。如：通行、汲水、採光、眺望、電信等。 

八、第(24）欄「地租」：按訂立契約人約定填寫。如有地租約定者，將各筆土地每年或每月之地租總額填入；

如約定無須支付地租者，填寫「無」字樣；如未有約定者，以斜線劃除。 

九、第（25）欄「預付地租情形」：如權利人與義務人有預付地租之情形，應填寫預付地租之總額；如未有預付

地租者，填寫「無」字樣。 

十、第（26）欄「使用方法」：按訂立契約人依設定目的約定之使用方法填寫，如：以汲水為目的時，約定埋設 



水管深度、寬度等。如未有約定者，以斜線劃除。 

十一、第(27)欄「申請登記以外之約定事項」：填寫其他本契約所約定之事項，於其他各欄內無法填寫者，均填

入本欄。 

十二、第（28）欄「簽名或簽證」：申請人親自到場或登記案件由地政士簽證者，申請人、地政士應於本欄簽名

或蓋章。 

十三、「訂立契約人」各欄之填法︰ 

1.先填「權利人」（即不動產役權人，為需役不動產所有權人、地上權人、典權人、農育權人、耕作權人

或承租人）及其「姓名或名稱」「權利範圍」「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住所」並「蓋章」，後填「義

務人」（即供役不動產所有權人）及其「姓名或名稱」「權利範圍」「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住所」

並「蓋章」。 

2.如訂立契約人為法人時，「出生年月日」免填，應於該法人之次欄加填「代表人」及其「姓名」並「蓋

章」。 

3.如訂立契約人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應於該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之人或

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次欄，加填「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及其「姓名」「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住

所」並「蓋章」。 

4.「姓名」「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住所」各欄，應照戶籍謄本、戶口名簿、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所載者填寫，如住址有街、路、巷名者，得不填寫里、鄰。 

十四、第(31）「權利範圍」：將權利人所取得之權利範圍及義務人所設定之權利範圍分別填入。 

十五、第(35）「蓋章」： 

    1.權利人應蓋用與所填之姓名或名稱相同之印章。 

2.義務人應蓋用與印鑑證明相同或於登記機關設置之土地登記印鑑相同之印章，如親自到場應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 40條規定辦理，或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1條其他各款規定辦理。 

十六、第(36)欄「立約日期」：填寫訂立契約之年月日。 

參、契約書訂立後一個月內檢附有關文件，依法申請設定登記，以確保產權，逾期申請，則依土地法第 73 條第 2

項「…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規定，處以罰鍰。 



不動產役權設定清冊填寫說明 

一、以毛筆、黑色、藍色墨汁鋼筆、原子筆或電腦打字正楷填寫。 

二、字體需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增、刪文字時，應在增、刪處由申請人蓋章，不得使用修正液（帶）。 

三、關於「權利價值」金額之數目字，應依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填寫，如 6億 3944萬 2789元。 

四、如「土地標示」「建物標示」「申請登記以外之其他事項」等欄有空白時，應將空白欄以斜線劃除或註明「以

下空白」字樣。如有不敷使用時，可另附相同格式之清冊，並由申請人在騎縫處蓋章。 

五、「供役不動產土地、建物標示」第（1）（2）（3）（4）（6）（7）（8）（9）欄︰應照供役不動產土地、建物登

記資料所載分別填寫。第（9）欄「總面積」係指層次及附屬建物面積總和。 

六、「需役不動產土地、建物標示」第（11）（12）（13）（14）（15）（16）（17）（18）欄︰應照需役不動產土地、

建物登記資料所載分別填寫。第（18）欄「總面積」係指層次及附屬建物面積總和。 

七、第（5）（10）欄「設定權利範圍」：填寫各筆土地、建物設定不動產役權之範圍。如係以土地或建物內之特

定部分範圍設定者，應填寫面積並附具「不動產役權位置圖」。 

八、第(19)欄「權利價值」：將各筆土地、建物之不動產役權價值之總和填入。 

九、第(20)欄「存續期間」：如不動產役權定有期限者，將其起迄年月日填入；如無期限者，填寫「無」字樣；

如未有期限者，以斜線劃除。 

十、第(21）欄「設定目的」：按設定目的填寫。如：通行、汲水、採光、眺望、電信等。 

十一、第(22）欄「使用方法」：按設定目的所定之使用方法填寫。如：為建立歐式社區時，規範建築之風格等。 

十二、第(23)欄「申請登記以外之其他事項」：本清冊所定之事項，於其他各欄內無法填寫者，均填入本欄。 

十三、第(24)欄「設定日期」：填寫設定之年月日。 

 

 

 

 

 

不  動  產  役  權  設  定  契  約  書 



下列 
土地 

建物 
經 
權利人 

雙方同意設定不動產役權，特訂立本契約： 
義務人 

供

役

不

動

產

標

示 

土 

地 

標

示 

（1）坐        落 （2） 

地  號 

（3） 

地  目 

（4）面  積 

（平方公尺） 

（5） 

設定權利範圍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北區 中清  253 道 155 全部 

以 下 空 白    

建

物

標

示 

（6）建號 
（7）門牌 （8）建物坐落 （9）總面積 

（平方公尺） 
（10） 

設定權利範圍 鄉鎮市區 街路 段巷弄 號樓 段 小段 地號 

以 下 空 白       

          

需

役

不

動

產

標

示 

土

地

標

示 

（11）坐        落 
（12） 

地  號 

（13） 

地  目 

 

（14）面  積 

（平方公尺） 

（15）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使用需役不動產 

權利關係 

北區 中清  255 建 78 地上權 

以 下 空 白    

建

物

標

示 

（16） 

建號 

（17）門牌 （18）建物坐落 （19） 
總面積 

(平方公尺) 

（20） 

鄉鎮市區 街路 段巷弄 號樓 段 小段 地號 
使用需役不動產 

權利關係 

以 下 空 白       

          

 

 

（21）權利價值 新台幣 90萬元整 

（22）存續期間 15年（自民國 99年 11月 5日起至民國 114年 11月 4日止） 



（23）設定目的 供通行使用 

（24）地租 每年新台幣 6萬元整 

（25）預付地租情形 新台幣 1萬元整 

(26) 使用方法 禁止車輛進出 

(27) 

申請 

登記 

以外 

之約

定事

項 

1.  

 

2. 

 

3. 

 

4. 

(28) 

簽 

名 

或 

簽 

證 

 

訂 

立 

契 

約 

人 

（29） 

權利人或 

義 務 人 

（30） 

姓 名或 

名   稱 

（31） 

權 利 

範 圍 

（32） 

出  生 

年月日 

（33） 

統一編號 

（34）住                                所 （35） 

蓋  章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樓  

權利人 王○男 全部 52.1.3 A1*****496 台中市 北區 長青 10 漢口路 3  ○   
印 

 

印鑑章 

 

義務人 林○明 全部 56.5.1 B1*****299 台中市 北區 長青 10 漢口路 3  ○   

 以 下 空 白           

               

（36）立約日期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5        日 

 

 

 

 

      不  動  產  役  權  設  定  清   冊       申請人 林○明       簽章 印 



供

役

不

動

產

標

示 

土 

地 

標

示 

（1）坐        落 （2） 

地  號 

（3） 

地  目 

（4）面  積 

（平方公尺） 

（5） 

設定權利範圍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北區 中清  25 建 155 全部 

以 下 空 白    

建

物

標

示 

（6）建號 
（7）門牌 （8）建物坐落 （9）總面積 

（平方公尺） 

（10） 

設定權利範圍 鄉鎮市區 街路 段巷弄 號樓 段 小段 地號 

以 下 空 白       

          

需

役

不

動

產

標

示 

土

地

標

示 

（11）坐        落 （12） 

地  號 

（13） 

地  目 

（14）面  積 

（平方公尺）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北區 中清  26 建 160 

以 下 空 白   

建

物

標

示 

（15） 

建號 

（16）門牌 （17）建物坐落 （18）總面積 

（平方公尺） 鄉鎮市區 街路 段巷弄 號樓 段 小段 地號 

以 下 空 白      

         

 



 

（19）權利價值 新台幣 50萬元整 

（20）存續期間 15年（自民國 99年 12月 10日起至民國 114年 12月 9日止） 

(21) 設定目的 供採光使用 

(22) 使用方法 房屋之建築不得逾兩層並應為斜頂式 

(23) 

申請 

登記 

以外 

之其

他事

項 

 

（24）設定日期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2        月       10       日 

 


